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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生态环境局关于《2023 年度预算执

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》

的整改情况报告 

 

闵行区审计局： 

《上海市闵行区审计局审计报告》（闵审报〔2024〕5号）

已收悉，局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，对照问题产生的原因，

进行了深刻的剖析，并认真研究整改措施，完善落实制度规

定，加大有关项目监管力度，举一反三，建立长效机制，防

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现将有关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24 年 2月 23日至 4 月 18 日，你局对闵行区生态环境

局 2023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

行了审计，发现个别政府购买服务事项不规范、信息系统建

设管理不规范、下属单位房屋资产管理不规范等问题。 



二、主要做法 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站位 

    局党政领导班子牵头主抓、推进落实，压实整改责任，

先后召开党政班子联席会议、专题研究会议等，要求相关部

门切实提高思想意识，进一步明确整改要求，按照时间节点

全面推进整改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完善机制 

为确保整改取得实效，专门成立审计整改工作小组统筹

推进局审计问题整改工作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深入研究反馈

的问题，把整改工作任务落实到人。通过制度设计、机制完

善、流程再造等方式，补漏洞、抓整改、促防范。 

（三）逐项推进，确保落实 

    具体问题由各分管领导牵头、部门负责人协调推进，定

期对整改进度进行调度，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、认真落实整

改，确保事事有着落、件件有回音。 

三、整改情况 

（一）关于“个别政府购买服务事项不规范”的问题 

整改情况：一是规范政府采购程序，明确项目服务内容，

严禁投标内容不规范问题再次发生。经核实，上海环境保护

有限公司联合体在投标文件“分项报价表”中误填设备费导

致该问题发生。2024 年 7月，区生态环境局与供应商就该问

题签定《技术服务补充协议》，重申该类项目属技术服务和

技术咨询范畴，规定设备采购和使用费用由投标单位自行承



担，明确排污许可证技术核定服务内容为 4大项和 28小项，

及时修正不合理内容。二是强化合同精细管理，严格落实绩

效目标，有效预防经费未实际支出的问题。即知即改，我局

对于多付费用 8.14 万元已第一时间追回。三是为进一步扶

持中小企业发展，自 2024 年 2月起取消履约保函的要求。 

下一步，将对投标内容、评委资格等进行严格认证和审

查，将报价合理性列入评标首要内容之一，减少不规范行为

的发生；同步推出投标单位淘汰制度，对不符合规范的进行

整顿或清理。不断完善局内政府采购项目预算编制、采购流

程、合同管理等方面的制度，加强对合同执行情况的监督和

自查，确保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履行义务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（二）关于“信息系统建设管理不规范”的问题 

整改情况：一是要求全要素项目开发服务供应商北京数

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确项目延期原因，按照合同约定

对项目的建设内容、建设周期和最终交付做出承诺。要求供

应商指派固定的实施负责人和项目组，在项目整改期间不可

轻易变动，确保项目整改工作顺利实施。要求项目实施负责

人梳理各功能模块建设情况，与合同约定一一对照，编制项

目时间进度表，以两天一报的方式向区生态环境局汇报建设

进度。对全要素项目整体验收周期提出明确时间表：2024年

9 月完成整改建设并投入试运行，10 月安排项目测评，12月

初完成项目整体验收。二是与测试服务供应商上海市信息安



全测评认证中心积极沟通，与合同经办人孙海巍协商后确认，

全要素项目涉及到的 3个服务合同仍可执行，测评时间暂定

于 2024年 10月下旬，届时服务商将安排人员入场，根据规

范要求开展测评工作，确保合同执行完成。 

（三）关于“下属单位房屋资产管理不规范”问题 

整改情况：成立由监测站站长任组长的工作专班，专题

研究整改工作。经站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，并报局“三重

一大”会议审议同意，终止原以续租方式解决红园路 9号一

层房屋出租问题的工作方案，调整为通过司法途径清退红园

路 9 号一层房屋内商户，收回房屋及占用使用费。按照该工

作基调及审计整改时限要求，倒排工作计划，明确分三个阶

段推进整改工作。一是诉前阶段（2024 年 6 月-8 月），完

成告知、协商、诉讼材料准备及递交。二是诉讼阶段（2024

年 9月-2025年 5月），法院立案并进入诉讼庭审，完成判决。

三是诉后执行，配合法院做好调解书或判决书的执行工作。 

按照拟定的工作计划，全力统筹协调各方资源，合法有

序推进整改工作。一是用好司法资源。作为房屋产权人，积

极主张自身权益，在区生态环境局顾问律师的指导下，已完

成二次商户清退告知，二次协商谈判；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，

已正式委托律师代理诉讼，完成材料准备，并于 8 月底提交

法院。二是用好属地资源。加强与属地政府江川路街道的沟

通，寻求属地行政执法力量支持。目前已由街道城管、城运、

安监、环保、市场等部门参与，全力支持和保障商户清退工



作。针对部分房屋存在的无证情况，城管部门已启动拆违整

治工作；针对餐饮商户，安监、环保、市场等部门已加大巡

查、执法力度。三是用好自身资源。配合江川路街道做好拆

违及维稳工作，我站已加强红园路 9 号办公点安保工作，并

启动办公人员撤离工作，以此督促商户尽快搬离。 

下阶段，监测站将严格按照既定目标推进整改工作，妥

善解决好红园路 9 号一层房屋管理上的历史遗留问题。加强

与法院沟通协调，尽快推动诉讼审判进度；配合法院做好后

续可能发生的强制执行工作。将调解作为重要抓手，根据各

商户需求逐一制定调解方案，疏堵结合达成共识。做好房屋

后续管理工作,针对拆违、搬站等引发的房屋管理问题，做

好工作预案，合法合规处理好红园路 9号房屋资产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 

（一）进一步抓好整改后续工作 

在认真学习审计建议开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基础

上，认真梳理第三方提供服务以及资产管理的情况，对存在

问题举一反三，严格落实和完善各项制度规定，加强局内控

机制建设。强化预算执行的约束性,确保财政预算合理安排、

资金规范使用,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 

对于阶段性完成整改的问题，继续落实推进，一抓到底，

确保整改到位。 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管理 

切实贯彻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目录的相



关要求,加强对委托服务项目的跟踪监管，确保政府采购、

合同履行等各环节的工作均严格按照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 

    对信息化系统开发、实施、验收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管理，

督促供应商严格按照合同履约完成信息化系统建设。加强房

屋资产的管理和使用，按照相关规定出租、出借，保障国有

资产租赁事宜合法、合规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闵行区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3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闵行区财政局               

 


